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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子商务是指通过电子网络进行的产品及服务的贸易活动的全过程，主要包括信息搜寻、订货与
支付以及运输三个阶段。
这里所称电子商务中的电子网络是指基于电子通信系统形成的信息网络，包括电话系统、传真系统、
电视系统、电子支付及货币流通系统、电子数据交换（EDI）、因特网（Internct）和其他合法的计算
机网络等。
而电子交易是指基于电子网络进行的商业交易活动，是电子商务的一部分。
　　对电子交易行为的规范，首先要对电子交易行为所涉及的特有术语进行界定，例如，电子记录、
电子签名、公钥、私钥、数字签名、数字证书、电子合同、电子商务认证机构和电子交易服务提供商
等等。
　　电子交易规范有许多方面，但总的来讲分为软件方面的规定和硬件方面的规定，软件方面的规范
主要包括电于商务交易原则、国家鼓励政策、主管部门等；硬件方面的规范主要包括电子交易模式、
电子签名与电子记录、电子合同、认证机构、电子服务提供商等。
　　其实电子交易的规范还应，包括电子交易中消费者的保护、标准化管理、信息系统安全、相关信
息（包括隐私）保密、知识产权保护、电子支付、物流配送、争议的解决、电子交易税收和国际合作
等方面。
　　我国电子交易规范的立法相对较为迟缓，到目前为止，只有广东省出台了一部《广东省电子交易
条例》，而且在诸如基本术语的界定、电子交易中消费者的保护、标准化管理、信息系统安全、相关
信息（包括隐私）加密与保密、知识产权保护、电子支付和物流配送、争议的解决、电子交易税收和
国际合作等等方面还没有明确规范。
而国际上有许多国家和组织已经有了相对较好的规范，这中间以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发布的《电子商
务示范法》最为突出。
本书将对有关规范作一介绍，以期作为进行电子交易的参照。
　　本书共分五编十五章。
分别论述电子商务法律概论、电子商务相关节点法律制度、有关电子商务企业法律制度、电子商务企
业运行法律制度和与电子商务运行相关的法律制度。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其他专家、学者的优秀成果，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没能完全做
到一一加以标注，在此表示歉意。
同时非常感谢关心本教材出版的有关领导和老师的帮助，没有他们的支持，本教材是不可能问世的。
我国在电子商务立法方面还不尽完善，加上作者水平有限，虽经多年研究，一定还会存在瑕疵和不足
，欢迎有关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作者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师吴佩江和王瑞飞。
在成书过程中曾得到本院孔寒冰老师的帮助，她为帮助查找有关资料的出处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此表
示深深的感谢。
另夕真，，在查找资料和成书过程中还曾得到管理学院电予商务专业01级王小晶、章晶晶、金国华、
潘陆山、王德权和王江等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00级姜奇、茅轶华、刘怡、高翔、贾嘉、徐萌、
舒良超、柏志伟、柴晓敏、徐海军等等许多同学的帮助、支持和关心，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企业管理、市场营销、计算机科学技术与
应用等专业的教学用书。
也可作为从事相关专业业务领域人士的参考用书。
　　编著者　　2004年1月于求是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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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商务法律》共分五编十五章，分别就电子商务法律概论、电子商务相关节点的法律制度、
有关电子商务企业法律制度等五方面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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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第二节  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规范管理  一、概述  为了保护经营性网站所有者的合法权益，规范
网站经营行为，我国对经营性网站实施全国统一备案登记制度。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授权的进行全国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试点的主管机关(以
下简称备案登记主管机关)，对经营性网站实施监督管理。
  二、经营性网站  经营性网站是指网站所有者为实现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广告、设立电子信箱、开
展商务活动或向他人提供实施上述行为所需互联网空间等活动的目的，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的并拥有
向域名管理机构申请的独立域名的电子平台。
网站所有者一般是指网站域名的所有者。
    经营性网站具备下列特征之一：1)网站所有者或网站所有者之一为企业；2)网站开展以营利为目的
的经营活动。
    其中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包括：①利用网站进行网上交易的；②利用网站为他人网上交易提供
交易平台或其他服务的；③利用网站发布广告或商业信息的；④法律规定的其他经营行为。
  三、经营性网站所有者的责任  1．配备信息检查人员  经营性网站所有者应当配备信息检查人员，防
止并及时清除各种违法或有损社会道德、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信息。
  2．遵守法律法规及职业道德  经营性网站所有者在运营网站过程中，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
职业道德，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内部管理，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防止各种违法
经营行为的发生。
  四、备案登记的申请  经营性网站的设立比照企业分支机构的设立予以管理，对具体事项按下面的要
求执行。
    (1)网站所有者为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的申请人。
由网站所有者提出经营性网站的备案登记申请。
网站所有者委托他人办理网站备案登记的，应当按照备案登记主管机关的规定办理。
    (2)开办经营性网站应当具备前置条件：即开办经营性网站的网站所有者应当拥有相应的从事经营性
网站经营范围这个条件。
以前已经开办的经营性网站不满足这一条件的，其网站所有者应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手续。
如果是个人设立经营性网站的，应在申请办理网站备案登记前办理有关工商登记手续，领取营业执照
。
以前已经开办经营性网站的个人，应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补办上述手续。
    (3)申请人申请网站名称备案或办理其他有关事宜时可采用下列方式进行：工)邮寄申请；2)当面申请
。
采取当面申请方式的，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直接办理的应出具有效身份证明；申请人委托他
人办理的，被委托人应出具委托人的委托书及本人有效身份证明。
    (4)办理网站备案登记，申请人应在线提出申请，并按照“红盾315”网站提供的制式表格和规定程
序提交有关备案登记信息。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红盾315”网站为网站备案登记在线工作平台，并办理有关备案登记的具体事
项。
    (5)经营性网站的所有者应当向备案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备案登记，领取《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证书》
并在其网站首页安装备案登记电子标识(以下简称电子标识)。
《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证书》及电子标识由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制作。
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的内容包括网站基本情况和网站所有者基本情况。
网站所有者应当按照备案登记主管机关的要求如实填写并提交有关文件及证明材料。
经营性网站应在办理备案登记的同时申请网站名称注册。
网站所有者基本情况一项，网站所有者应当根据所拥有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或其
他合法资质证明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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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所有者在网站基本情况一项应当如实填写以下内容：网站名称、网站的域名、网站的IP地址、网
站管理负责人、ISP提供商、网站服务器所在地地址、网站联系办法等。
    (6)书面证明材料包括：1)《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申请书》；2)网站所有者的主体资格证书复印件
；3)《域名注册证》复印件或其他对所提供域名享有权利的证明材料；4)对网站所有权有合同约定的
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5)申请注册网站名称所需提交的相关材料。
申请人应于在线申请程序完成后30日内，向备案登记主管机关提交书面证明材料。
申请人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书面证明材料的，视同其撤销申请。
  五、备案登记申请后的有关规定  (1)网站名称的申请、获取、变更、注销及其他有关问题，由备案登
记主管机关按照《暂行办法》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办理。
    (2)备案登记主管机关应在申请人报送书面证明材料之日起开始对网站备案登记申请进行审查，符合
要求的，备案登记主管机关向申请人颁发电子标识。
    (3)试运营期间，备案登记主管机关按照《暂行办法》的规定，对申请人申请的注册网站名称予以公
告。
试运营期间为注册网站名称异议期，在此期间网站所有者对所申请的网站名称不享有专有权。
    (4)备案登记主管机关对经核准注册网站名称的网站颁发《网站名称注册证书》和《经营性网站备案
登记证书》并予以公告，网站所有者开始享有注册网站名称的专有权，其网站自动转入正式运营。
    (5)试运营或正式运营起始时间为备案登记主管机关能够通过申请人提供的域名查找到其所申请备案
登记网站主页的时间。
经营性网站试运营连续时间最多不得超过工年。
    (6)未能通过注册网站名称异议期的网站所有者可以重新提交注册网站名称申请。
重新申请期间，试运营和网站名称的公告、争议、裁决及核准时间顺延。
六、电子标识    电子标识向社会公布的内容包括经营性网站所有者基本情况，注册网站名称，经营性
网站联系办法及其他相关内容。
    备案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网站所有者提交的申请材料后，统一颁发备案登记电子标识，引导网站所有
者下载安装电子标识。
申请人应当在下载电子标识15日内将其安装在网站首页的右下角。
电子标识安装正确无误后可以开始试运营。
    经营性网站所有者应当按照备案登记主管机关的要求正确安装电子标识并维护其正常运行。
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因其他原因需要对电子标识进行修改时，经营性网站所有者应在
备案登记主管机关的指导下进行操作。
经营性网站电子标识被撤销时，网站所有者应在接到备案登记主管机关有关法律文书后立即卸载电子
标识。
七、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的变更网站名称的变更，按照《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证书》中有关事项发生变化的，经营性网站所有者应在其登记事项发生变化
之日起30日内向备案登记主管机关提交书面变更申请及有关证明材料，经备案登记机关核准后，收回
其原有《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证书》，重新颁发《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证书》并予以公告。
其他备案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经营性网站所有者应在每年年度检验时向备案登记主管机关提交书面
变更申请及有关证明材料，经核准后变更电子标识。
    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的变更事项应与申请人提交的资质证明材料一致。
八、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转让    (1)对转让人的要求。
转让经营性网站的，转让人应提出注销申请并提交转让双方的转让协议，经备案登记主管机关核准后
，转让人失去相应的网上经营权及注册网站名称专有权。
备案登记主管机关收回转让人的《网站名称注册证书》和《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证书》。
    (2)对受让人的要求。
受让人应向备案登记主管机关提出备案登汜申请，备案登记主管机关予以确认后颁发《网站名称注册
证书》和《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证书》并予以公告。
    (3)网站所有者因合并、分立或其他原因导致经营性网站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应按照经营性网站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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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办理。
  九、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的年度检验    经营性网站所有者获得《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证书》后，应每
年向备案登记主管机关申请进行年度检验。
经营性网站的年度检验由“红盾315”网站组织实施。
    网站所有者应于获得《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证书》之日起1年内办理第一次年度检验。
年度检验时，网站所有者应向备案登记主管机关在线提交年度检验申请书。
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网站所有者应同时向备案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变更。
两次年度检验时间间隔不得超过1年。
  十、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的注销  (1)网站所有者因歇业、被撤销、宣告破产或其他原因终止网站运营
的，应向备案登记主管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2)网站所有者办理注销登记，应向备案登记主管机关提交注销登记申请书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具
体有：1)《经营陸网站注销申请书》；2)《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证书》；3)《网站名称注册证书》；4)
其他有关证明材料。
备案登记主管机关核准后，收缴其《网站名称注册证书》和《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证书》，并撤销其
电子标识，予以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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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电子商务是指通过电子网络进行的产品及服务的贸易活动的全过程，主要包括信息搜寻、订货与
支付以及运输三个阶段。
这里所称电子商务中的电子网络是指基于电子通信系统形成的信息网络，包括电话系统、传真系统、
电视系统、电子支付及货币流通系统、电子数据交换(EDI)、因特网(Internct)和其他合法的计算机网络
等。
而电子交易是指基于电子网络进行的商业交易活动，是电子商务的一部分。
    对电子交易行为的规范，首先要对电子交易行为所涉及的特有术语进行界定，例如，电子记录、电
子签名、公钥、私钥、数字签名、数字证书、电子合同、电子商务认证机构和电子交易服务提供商等
等。
    电子交易规范有许多方面，但总的来讲分为软件方面的规定和硬件方面的规定，软件方面的规范主
要包括电于商务交易原则、国家鼓励政策、主管部门等；硬件方面的规范主要包括电子交易模式、电
子签名与电子记录、电子合同、认证机构、电子服务提供商等。
      其实电子交易的规范还应，包括电子交易中消费者的保护、标准化管理、信息系统安全、相关信
息(包括隐私)保密、知识产权保护、电子支付、物流配送、争议的解决、电子交易税收和国际合作等
方面。
    我国电子交易规范的立法相对较为迟缓，到目前为止，只有广东省出台了一部《广东省电子交易条
例》，而且在诸如基本术语的界定、电子交易中消费者的保护、标准化管理、信息系统安全、相关信
息(包括隐私)加密与保密、知识产权保护、电子支付和物流配送、争议的解决、电子交易税收和国际
合作等等方面还没有明确规范。
而国际上有许多国家和组织已经有了相对较好的规范，这中间以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发布的《电子商
务示范法》最为突出。
本书将对有关规范作一介绍，以期作为进行电子交易的参照。
    本书共分五编十五章。
分别论述电子商务法律概论、电子商务相关节点法律制度、有关电子商务企业法律制度、电子商务企
业运行法律制度和与电子商务运行相关的法律制度。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其他专家、学者的优秀成果，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没能完全做到
一一加以标注，在此表示歉意。
同时非常感谢关心本教材出版的有关领导和老师的帮助，没有他们的支持，本教材是不可能问世的。
我国在电子商务立法方面还不尽完善，加上作者水平有限，虽经多年研究，一定还会存在瑕疵和不足
，欢迎有关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作者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师吴佩江和王瑞飞。
在成书过程中曾得到本院孔寒冰老师的帮助，她为帮助查找有关资料的出处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此表
示深深的感谢。
另夕真，，在查找资料和成书过程中还曾得到管理学院电予商务专业01级王小晶、章晶晶、金国华、
潘陆山、王德权和王江等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00级姜奇、茅轶华、刘怡、高翔、贾嘉、徐萌、
舒良超、柏志伟、柴晓敏、徐海军等等许多同学的帮助、支持和关心，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企业管理、市场营销、计算机科学技术与应
用等专业的教学用书。
也可作为从事相关专业业务领域人士的参考用书。
                                                                        编著者                                                               2004年1月于求是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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